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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三江并流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管理规定》已经 1999 年 12 月 21 日省人民政

府第 29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第一条 为了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和利用三江并流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资

源，根据《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云南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及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三江并流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三江并流），是指位

于本省西北横断山脉纵谷地区，以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这一世界罕见的

自然地理景观为主体，跨越丽江、迪庆、怒江三个地、州的风景名胜区。 

三江并流及其分区的具体范围由三江并流区域规划确定。 

景区（点）的命名及范围由三江并流片区总体规划确定。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授权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三江并流的管理工作，其所属

的三江并流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省管理机构）履行具体的管理职责。 

三江并流所在地的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设立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三江并流

片区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三江并流的管理工作，接受省管理机构的业务指

导。 

三江并流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景区（点）专门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景区（点）

的规划、保护、开发、建设和日常管理工作，接受上级管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和本级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 



第四条 省管理机构、片区管理机构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一）宣传并组织实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二）组织三江并流风景名胜资源调查、评价和景区（点）的设置申报； 

（三）组织编制三江并流规划； 

（四）监督、检查三江并流的保护、开发、建设和管理工作。 

景区（点）管理机构的具体职责依照《云南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三江并流范围内已设立的自然保护区、旅游度假区的管理和土地、矿藏、水

流、森林、草原、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的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执行。 

第六条 三江并流的风景名胜资源属国家所有，应当严格保护其原有的自然和历史风

貌。 

在三江并流核心区、保护区景区内不得新设各类开发区、度假区。景区（点）的风

景名胜资源及其土地不得出让或者变相出让。 

第七条 三江并流规划分为区域规划、片区总体规划和景区（点）详细规划三个层次。

片区总体规划应当根据区域规划进行编制；景区（点）详细规划应当根据片区总体

规划进行编制。三江并流规划应当与有关专业规划相衔接。 

区域规划和片区总体规划由省管理机构负责组织编制；景区（点）详细规划由所在

地的片区管理机构负责组织编制。 

第八条 三江并流规划按照下列程序进行审批： 

（一）区域规划和片区总体规划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技术鉴定后报省人民政

府。区域规划由省人民政府审查后报国务院审批；片区总体规划由省人民政府审批。 

（二）景区（点）详细规划由所在地、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技术鉴定后，报所

属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审批，并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省管理机构备案。 

第九条 经批准的规划必须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

按程序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十条 三江并流依照下列规定实行分区分级保护： 

（一）核心区即一级保护区是指具有极高的科学和观赏价值或者环境资源脆弱，极

易遭到破坏，必须进行特殊保护的区域。 

（二）保护区即二级保护区是指核心区以外，对核心区生态环境和景观有直接影响，

且生态环境和景观质量较高，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区域。 

（三）协调区即三级保护区是指保护区以外应当进行必要保护的区域。 

核心区、保护区和协调区的具体范围根据三江并流区域规划界定。 

第十一条 三江并流核心区内禁止从事破坏原有自然环境或者改变原始景观风貌的

经营开发活动及其他活动。 

本规定施行前在三江并流核心区内已有的与保护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应当拆除，

与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单位应当限期搬迁。 

进入三江并流核心区游览考察的人数实行总量控制，具体控制数额由省管理机构核

定。 

第十二条 三江并流的风景名胜资源应当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景区（点）

的各项建设活动必须按规划进行。在景区（点）的详细规划批准前，不得在景区（点）

内建设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需要建设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的，按管理权限报

批。 

第十三条 在三江并流核心区和保护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必须由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权限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风景名胜区建设许可证》（以下简称一书两证）。 

第十四条 三江并流范围内建设项目一书两证的核发实行分级审批： 

（一）核心区内的所有建设项目及保护区内投资 3000 万元以上、协调区内投资 1

亿元以上或者是对环境、景观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由省管理机构审查，由省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一书两证。 

（二）保护区和协调区内的其他建设项目，由片区管理机构审查，由所在地、州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一书两证，并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满一年未按规定办理用

地手续，或者领取《风景名胜区建设许可证》后满一年未开工，又未办理延期手续

的，上述两证自行失效。在办理上述两证后项目发生调整变化的，应当按规定程序

重新办理报批手续。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确需在三江并流景区（点）内建设临时性建筑物、构筑

物的，必须向景区（点）的管理机构提出定点申请，经审查同意后，向土地管理部

门办理临时用地手续，再按审批权限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风景名胜区临时建设

许可证。 

临时建设用地的使用期限不得超过两年。确需延长使用期限的，必须经景区（点）

管理机构同意，并报原审批机关批准。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使用期满后，必须无

条件自行拆除。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在使用期限内，因景区保护、建设需要拆除

的，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无条件自行拆除 

。 

批准临时使用的土地，不得建设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 

第十七条 三江并流风景名胜资源实行有偿使用。 

有条件的三江并流景区（点），经省管理机构批准后，可以对外开放，接待游客。 

对外开放景区（点）的游览门票由省管理机构统一印制。票价实行国家定价，具体

标准由省物价管理部门会同省管理机构核定。 

门票收入主要用于三江并流景区（点）的日常管理和重点保护建设项目。 

第十八条 在三江并流景区（点）的危险游览地段，应当按规定建设防洪、防灾及护

栏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设施完好。重点地段应当设置警示标志。 

第十九条 三江并流景区（点）管理机构和建设单位应当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落实

防火责任制。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的，由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 年 12 月 27 日 


